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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一九八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修正確定，修正之點：四、報告事項(六)主席裁示：「‧‧‧有關歷年職業

災害統計‧‧‧」，修正為「‧‧‧有關職業災害統計‧‧‧」。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１、請第三科與直屬隊儘速建立順暢之連線作業系統。 

 
２、新年度標案請儘速辦理，除要求承商確實拖吊外，應保留本局之拖 

  吊能力。 

 ３、請第三科分析去年廢車查報及拖吊數量減少原因。 

 
(二) 第三科報告 本局八十九年十二月份各區清潔隊及衛生稽查大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

告統計表及設置廣告板(欄)許可申請數量統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請第三科透過定期舉辦「違規小廣告清除證物校閱活動」，以更務實的

角度建立列管程序及充分完整之處理機制，並將查核情形提局務會議報

告。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八十九年十二月份清理排水溝渠數量統

計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三科於下次局務會議提出九十年度溝渠清疏及檢查計畫。 

 
(四) 第三科報告 檢陳本局八十九年九、十月份查報、取締、告發、處分及清除違規棄置

餘土處理調查表各乙份(如附件)，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五)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外勤單位八十九年十二月份人力、車輛、勤務實際配置情形，提

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六) 第五科報告 八十九年十二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七) 第六科報告 本市市容查報已處理案件八十九年十、十一、十二月份稽查複查情形，

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第六科規劃本年度之評鑑計畫時，將區隊部、分隊部及停車場環境 

  及車容維護等整體考量。 

 ２、垃圾車或資源回收車懸掛之宣導布條應保持整潔，並定時更換。 

 
３、第三、六科及各隊應要求線上工作同仁保持服裝儀容整潔，維護本 

  局形象。 

 (八) 第六科報告 本局八十九年職業災害統計分析情形，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據實填報職災數據，重視職業災害之預防及安全環境之

建立，保障同仁工作安全。 

 
(九) 秘書室報告 有關本局八十九年十二月至九十年擬舉辦之大型活動項目乙案，提

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主秘督導，明確規劃本局全年之大型活動。 

 

(十) 稽查大隊報

告 

檢陳八十九年七月至十二月「警察局移來疑似色情違規小廣告處理情形

統計表」暨電信單位尚未函覆電話數偏高(八十九年十一月)乙案，提

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主秘督導，明確規劃本局全年之大型活動。 

四、 臨時報告事項：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清潔隊執行八十八年下半年暨八十九年度購置、定製財務預算檢

討案，報請   公鑒。 

  總務室 建議在採購案件作業流程中規範相關作業時程。 



(補充報告) 

  主席裁示 各單位採購作業務必依照規定程序積極辦理。 

五、 臨時動議： 

 
(一) 人事室報告 社會局函轉行政院勞委會釋示市民臨時工以工代賑不適用勞基法，請隊

長轉達基層同仁。 

  主秘提示 市民臨時工於法不能領取退休金部份，亦請隊長轉達。 

  主席裁示 請各隊隊長確實轉達。 

 
(二) 士林區隊報

告 

農曆春節初一至初四停止收運垃圾，有關市民臨時工薪水之計算方式，

請明確指示。 

  主席裁示 請第三科與社會局溝通，並將結果轉達各隊據以辦理。 

 
(三) 會計室報告 各單位簽報市府與經費有關案件，請先行知會本室，各項經費之支用請

依相關規定辦理。 

  主席裁示 請轉達同仁依規定辦理。 

六、 指示事項： 

 

(一) 市議會於昨(十一)日通過第三垃圾衛生掩埋場場址案，附帶決議生垃圾及腐臭垃圾不得

進場，污泥必須經過除臭穩定化後才能進場，有關民間業者之輔導管制措施及未來之

政策方向，請朱副局長督導，由第二科擔任幕僚作業，第三、四科、焚化廠及掩埋場

共同參與研商。 

 

(二) 市議會本次會期，對於本局的各項要求，請同仁務必努力依限達成；其中強制公寓大

樓實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部分，請第三科儘速辦理說明會及示範觀摩會，加強宣導

並輔導轉型、第六科調查民間清運業者垃圾車車號是否登錄備案、各區隊配合辦理，

逐步納入管理。 

 

(三) 市長宣布今年為「公廁年」，建立公廁管理單位之督導檢查系統、訂定評比計畫、辦

理講習及分批分級誓師活動及規劃環保志工之認養等，請第五科積極規劃，以建立乾

淨的如廁文化。 

 
(四) 今天是九十年第一次局務會議，在此感謝同仁在過去一年的辛勞與努力，並預祝新春

快樂、萬事如意。 

散會：十一時。 

 


